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部分条款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提供更灵活的理财服务，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

根据《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以下简称“原基金合同”）的有

关约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4年6月3日起

对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类以及调

整收益结转方式，调整后，本基金的A、B基金份额采用统一的收益结转方式。通

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结转方式为按日结转，对于目前暂不支持按日结转的销售

机构，仍保留按月结转的方式。经协商基金托管人统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公司对原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份额的分类及费率、收益与分配等内容进行相应

修订，现将有关修订内容公告如下： 

一、对原基金合同“基金契约当事人”部分的修订 

1、将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吴雄伟”修订为“杨鶤”，

将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人的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修订为“2.5亿元人民币”。 

2、将基金托管人的“注册地址”修订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将基金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方诚国”修订为“牛锡明”，将基金托管人的实收

资本“159亿元”修订为“742.62亿元”。 

二、对原基金合同“基金的资本情况”部分的修订 

增加 “（七） 基金份额的分类”，该部分内容为： 

“1）基金份额分类 

本基金根据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数量划分为A级和B级两类基金份额类别，

各类别份额分别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两类基金份额单独设置基金代

码，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七日年化收益率。 

2）基金份额的限制 

本基金A级份额和B级份额的数额限制及升降级等相关规则见招募说明书。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增加新的基金份额类别，

或者调整现有基金份额类别设置及各类别的费率水平、数额限制和相关规则，或

者停止现有基金份额类别的销售等，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披露。” 

三、对原基金合同“基金的申购与赎回”部分的修订 



在“（三）申购和赎回的原则”增加 

“4.当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时，其未结转收益将被一

并赎回； 

5.当基金份额持有人部分赎回其持有的B级基金份额，导致基金账户剩余份

额（含未结转收益）低于基金账户最低持有限制时，剩余份额将被降级处理；当

基金份额持有人部分赎回其持有的A级基金份额，导致交易账户剩余份额（含未

结转收益）低于交易账户最低持有限额时，剩余份额将被一并赎回； 

6.当投资者的未结转收益为负时，若投资者部分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交

易账户剩余份额须弥补未结转的负收益，否则登记机构可对赎回份额进行部分确

认以弥补届时的负收益。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在变更

上述原则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新规则实施日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

媒体上公告。” 

四、对原基金合同“基金费用与税收”部分的修订 

在“（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的第3条“销售服务

费”部分修订如下： 

“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25%，本基金B级基金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01%。 

各类别基金份额的基金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R÷当年天数 

H为各类别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E为各类别基金份额前一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R为各类别基金份额适用的基金销售服务费率。 

销售人的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销售人，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五、对原基金合同“基金收益与分配”部分的修订 

1、对“（三）收益分配原则”部分修订如下： 

“1.本基金采用1.00元固定份额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日



将基金净收益（或净损失）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益参与下一日的收益

分配，并定期结转为相应的基金份额。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

日结转，对于目前暂不支持按日结转的销售机构，仍保留按月结转的方式。不论

何种支付方式，当日收益均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  

2. 每一基金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 

3. 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为红利再投资。在收益结转日，如投资者的累计未结

转收益为正，则为份额持有人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如投资者的累计未结转收益

为负，则不对基本余额进行减少的处理，负数部分依旧体现为未结转收益，直至

累计未结转收益为正。 

在不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酌情调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此

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如因其他事项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表决权体现其持有的权益，基金管理人将于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当日统一为所有渠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结

转相应的基金份额。” 

六、根据基金合同修订内容对招募说明书（更新）的修订 

1、增加第六部分“基金份额的分类”，具体内容为： 

“ （一）基金份额分类 

本基金根据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金额，对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

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用，因此形成不同的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将设 A 级和 B

级两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单独设置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

益、七日年化收益率。 

本基金A级基金份额和B级基金份额的限制如下： 

表 1：基金份额类别的限制 

 A级基金份额 B级基金份额 

销售服务费率（年费率） 0.25% 0.01% 

首次申购最低金额   直销：100元； 

代销：500元 

500万元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 100元 1000元 

账户最低基金份额余额 100份（按交易账户统 500万份（按基金账



计） 户统计） 

 

（二）基金份额自动升降级 

1、份额升降级适用投资者在同时销售本基金A级和B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

的交易账户下持有的基金份额，即在计算持有人各交易账户持有的份额总数以确

定是否符合升降级标准时，仅统计投资者在此类销售机构的交易账户下的份额，

份额升降级仅针对投资者此类交易账户下的份额。 

2、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基金账户内A级与B级基金份额合计达到或超过500

万份时，本基金的登记机构自动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相关交易账户（指同时销售本

基金A类和B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的交易账户）下A级基金份额升级为B级基金份

额；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基金账户内A级与B级基金份额合计低于500万份时，

本基金的登记机构自动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相关交易账户（指同时销售本基金A类

和B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的交易账户）下B级基金份额降级为A级基金份额。 

3、投资者需注意，若销售机构仅销售A级或B级基金份额，则投资者在该机

构内的基金份额不参与升降级的判断和处理。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实际获得的基金份额类别以本基金的登记机构根据上述业务规则

确认的基金份额类别为准。 

2、本基金A级、B级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不同，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等交易申

请时，应正确填写基金份额的代码，因错误填写基金代码所造成的赎回等交易申

请确认失败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若本基金的登记机构在某一开放日对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了升降

级处理，则投资者在该日对升降级前的基金份额提交的转换转出及转托管等申请

可确认失败。 

（四）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增加新的基金份额类别，

或者调整现有基金份额类别设置及各类别的费率水平、数额限制、相关规则和各

类基金份额的具体销售机构，或者停止现有基金份额类别的销售等，并在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披露。” 

2、对“八.基金的申购与赎回和转换”中“（四）申购、赎回和转换的原

则”增加如下条款： 



“4.当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时，其未结转收益将被一

并赎回； 

5.当基金份额持有人部分赎回其持有的B级基金份额，导致基金账户剩余份

额（含未结转收益）低于基金账户最低持有限制时，剩余份额将被降级处理；当

基金份额持有人部分赎回其持有的A级基金份额，导致交易账户剩余份额（含未

结转收益）低于交易账户最低持有限额时，剩余份额将被一并赎回； 

6.当投资者的未结转收益为负时，若投资者部分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交

易账户剩余份额须弥补未结转的负收益，否则登记机构可对赎回份额进行部分确

认以弥补届时的负收益。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在变更

上述原则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新规则实施日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

媒体上公告。” 

3、对“八.基金的申购与赎回和转换”中“（五） 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

定”的第一条进行修订如下： 

“1. A级基金份额：通过代销机构购买的，首次购买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

500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100元，各代销机构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

申购金额和最低追加申购金额限制；通过直销机构购买的，首次购买基金份额的

最低金额为100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100元；B级基金份额：通过销售机构购

买的，首次购买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500万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1000元，

各销售机构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和最低追加申购金额限

制。” 

4、对“八.基金的申购与赎回和转换”中“（七）申购、赎回和转换的费

用”的第一条进行修订如下：“本基金A级份额和B级份额的申购和赎回费率均

为零。” 

基金份额分类 申购费率 赎回费率 

现金收益基金 A级份额 0% 0% 

现金收益基金 B级份额 0% 0% 

5、对“十一.基金的业绩”中的“重要说明”内容修订为： 

“本基金采取的收益分配方式是采用1.00元固定份额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



合同生效日起，每日将基金净收益（或净损失）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

益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并定期结转为相应的基金份额，使基金账面份额净值

始终保持1.00元。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日结转，对于目前暂

不支持按日结转的销售机构，仍保留按月结转的方式。不论何种支付方式，当日

收益均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 

6、对“十四.基金收益与分配”中的“(三)收益分配原则”修订如下： 

“1.本基金采用1.00元固定份额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日

将基金净收益（或净损失）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益参与下一日的收益

分配，并定期结转为相应的基金份额。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

日结转，对于目前暂不支持按日结转的销售机构，仍保留按月结转的方式。不论

何种支付方式，当日收益均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  

2. 每一基金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 

3. 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为红利再投资。在收益结转日，如投资者的累计未结

转收益为正，则为份额持有人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如投资者的累计未结转收益

为负，则不对基本余额进行减少的处理，负数部分依旧体现为未结转收益，直至

累计未结转收益为正。 

在不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酌情调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此

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如因其他事项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表决权体现其持有的权益，基金管理人将于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当日统一为所有渠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结

转相应的基金份额。” 

7、对“十四.基金收益与分配”中的“(四)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告”

的内容修订如下： 

将“3. 本基金每月初例行对上月实现的收益进行收益结转”修订为“本基

金每日例行对上一日实现的收益进行收益结转”；将“4.本基金对每月例行的收

益结转不再另行公告”修订为“本基金对每日例行的收益结转不再另行公告”。 

8、对“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中的“(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内

容修订为： 

将“1、申购和赎回费”内容修订为： 



基金份额分类 申购费率 赎回费率 

现金收益基金A级份额 0% 0% 

现金收益基金B级份额 0% 0% 

 

将“3、销售服务费”内容修订为：“本基金A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

率为0.25%，本基金B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01%。 

各类别基金份额的基金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R/当年天数 

H为各类别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费 

E为各类别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R为各类别基金份额适用的基金销售服务费率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

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 

此外，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本公司对《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

议》进行了相应修订。 

上述修订自2014年6月3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